
1 
 

苗栗縣 111學年度後龍鎮中和國民小學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壹、 依據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國民中學與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中(小)

學教學品質要點。 

貳、 目的 

一、 鼓勵校長和教師運用公開授課方式，相互學習教學經驗、教材教法、教具製作、視

聽媒體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等，以建立專業發展共識，促進教師合作成長。 

二、 切磋教學方法，精進教學專業及班級經營能力，有效輔導學生生活，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達到教學目標。 

參、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師（含校長）、代課（理）教師等。 

肆、 實施內容 

一、 每學年度校長及依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年級之任課教師，至少須進行一場公開授

課，其他教師亦鼓勵共同辦理及參與，科目依其任教或專長科目為原則。分別於第

一學期 9月 30日、第二學期 3月 20日前確認後提交教務處，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二、 每場次之公開授課，授課者須主動邀請至少 1名教師參與觀課。(建議邀請 2位) 

三、 公開授課之教學時間以每節 40 分鐘為原則。  

伍、 實施方式 

一、 安排公開授課時間：教務處於每學年（九月）初排定公開授課辦理時間規劃表（附

件 1）。 

二、 共同備課：授課者針對教學內容製作教學設計，並於教學觀察前三天，提供同儕觀

課教師共同討論。 

三、 進行教學觀察：由授課教師進行說課後，同儕夥伴入班進行教學觀察，觀察過程中，

至少拍二張數位照片，並填寫「公開授課觀課記錄表」。 

四、 議課及教學省思：教學結束，授課者依據同儕回饋內容進行分享、省思。觀課者則

將討論內容加以彙整記錄。 

五、 教務處收齊各項備、觀、議課之表單資料，呈校長核定後存教務處備查；原始文件

交還學者自行收存於教學檔案中。 

陸、 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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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苗栗縣 111學年度後龍鎮中和國民小學 

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時間一覽表     111.9.30 

項次 授課者 
授課 

班級 

科

目 
時間/節次 

參與觀課者 

建議邀請 2位 
備註 

1 紀介五 四甲 綜合 12/1(四) 第 3節 
王婷慧 

劉雲霞 
 

2 彭美玲 四甲 數學 11/25(五)第 7節 
王婷慧 饒佩琪 

許鈺伶 莊詠慧 

劉雲霞 

 

3 彭梨銘 六甲 自然 11/25(五)第 6節 
饒珮琪 

劉雲霞 
 

4 王婷慧 二甲 數學 12/8(四)第 2節 
劉雲霞 

白嘉慧 
 

5 許鈺伶 二甲 生活 10/12(三)第 3節 
莊詠惠 

彭美玲 

饒珮琪 

 

 

6 莊詠惠 一甲 國語 10/13(四)第 1節 
饒珮琪 彭美玲 

劉雲霞 
 

7 白嘉慧 三甲 國語 12/14(三)第 3節 
王婷慧 

莊詠惠 
 

8 劉雲霞 四甲 英語 10/17(一)第 6節 
饒珮琪 

李孟賢 
 

9 李孟賢 五甲 數學 11/01(二)第二節 
王婷慧 

劉雲霞 
 

10 饒珮琪 六甲 國語 10/20(四)第二節 
莊詠惠 彭美玲 

白嘉慧 
 

11 江志偉 五甲 社會 11/21(一)第 3節 
劉雲霞 

李孟賢 
 

12 李尚儒 五甲 自然 
112/1/6(五) 

第二節 

劉雲霞 

李孟賢 
 

備註：因研習或其他公差得適時調整，請提早通知教導主任。 

本檔案請老師自行上 NAS編輯登錄， 

路徑如下\\163.19.207.135\中和共用資料夾\● 中和全校共用資料夾\● 行政教師共用區\● 備觀議

課-所有教師\111學年度觀議課 

       


